
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 (第 37 0 章 )  

(根據第 18 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)  

工務計劃項目第 B7 8 0CL 號  

元朗横洲發 展計劃  

工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  

道路工程  

現 公 布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運 輸 )已 依 據 行 政 長 官 授 予 的

權 力 ，根 據 《道 路 (工 程 、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(第  37 0  章 ) (下 稱 “該 條

例 ” )第  17 ( 1 ) ( a )  條 的 規 定 發 出 命 令 ，永 久 封 閉 施 工 區 界 限 內 部 分 現

有 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、安 全 島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；以 及 暫 時 封

閉 施 工 區 界 限 內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和 安 全 島 。工 程

範 圍 在 圖 則 第  HPD / HWC/ G Z00 1  號 (下 稱 “該 圖 則 ” )顯 示 ，並 在 附 連

的 計 劃 內 說 明 。該 圖 則 及 計 劃 已 在 2 01 5  年 10  月 3 0  日 及 20 15  年

1 1  月 6  日 刊 登 的 第  82 34  號 政 府 公 告 提 及 。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

長 (運 輸 )並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 1 7 (1 ) ( c )  條 的 規 定 聲 明 ，由 2 02 1  年 3  月

2 2  日 起 ，上 述 須 永 久 封 閉 的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、安

全 島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的 一 切 公 有 權 利 或 私 人 權 利 ，或 須 永 久 封 閉 的

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、安 全 島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上 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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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或之上的一切公有權利或私人權利 ，須予終絕 。此外，由 2 02 1 年

3  月 2 2  日起至 20 2 2  年 3  月 2 1  日止，上述須暫時封閉的 部分現有

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和 安 全 島 的 一 切 公 有 權 利 或 私 人 權 利 ，或

須 暫 時 封 閉 的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、行 人 路 、單 車 徑 和 安 全 島 上 、之 下

或 之 上 的 一 切 公 有 權 利 或 私 人 權 利 ，在 上 述 期 間 ，視 乎 個 別 情 況 而

定，須予終絕 、修改或限制。  

與 封 閉 道 路 有 關 的 工 程 ，主 要 包 括 興 建 雙 線 不 分 隔 行 車 道 和 相

連 的 地 下 通 道 、行 人 路 、安 全 島 、停 車 灣 、行 人 過 路 處 和 行 車 進 出

口 ；擴 闊 一 段 鳳 池 路 ，並 在 鳳 池 路 與 朗 屏 路 的 交 界 處 進 行 路 口 改 善

工程；興建橫跨朗屏路的行人天橋 ；以及進行其他附 屬 工程。  

下 列 辦 事 處 備 有 該 命 令 的 副 本 及 該 圖 則 ，公 眾 可 於 辦 事 處 下 述

一般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：  



- 3 -  

 

辦事處地址  
開放時間  

(公眾假期除外 )  

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 8 號  

海港政府大樓 地下  

中西區民政諮詢中心  
星期一至星期五  

上午 9 時至  

晚上 7 時 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6 9 號  

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地下  

元朗民政諮詢中心  

新界元朗橋樂坊 2 號  

元朗政府合署 9 樓  

元朗地政處  

星期一至星期五  

上午 8 時 45 分至  

下午 12 時 30 分  

以及  

下午 1 時 30 分至  

下午 5 時 30 分  

本 公 告 將 於 202 1  年 3  月 19  日 張 貼 於 受 影 響 的 行 車 道 、行 人

路、單車徑 、安全島 和美化市容地帶 ，或其附近地方。  

根 據 該 條 例 有 權 獲 得 補 償 的 人 士 ，可 以 書 面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

長 提 出 申 索 。書 面 申 索 須 於 道 路 封 閉 或 有 關 權 利 終 絕 、修 改 或 限 制

當日起計一年內 ，可經下列其中一個方式遞交 ：  

( 1 )  以 郵 遞 或 專 人 送 達 方 式 ，把 書 面 申 索 投 入 設 於 香 港 添 馬 添

美 道 2 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2  樓 入 口 處 的 運 輸 及 房 屋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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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6  號 投 遞 箱 。投 遞 箱 的 收 件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(公

眾假期除外 )上午  8  時至晚上  7  時 ；  

( 2 )  傳真至 (8 52 ) 28 68  46 4 3；或  

( 3 )  電郵至 gaz e t t e t hb @ th b . go v . hk。  

 

 

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

與 任 何 根 據 《道 路 (工 程 、使 用 及 補償 )條 例 》 (第  3 70  章 )第  2 9  條 提

出 的 書 面 申 索 有 關 而 提 交 予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的 資 料 (包 括 個 人

資料 )，將會用於處理該 等申索及其他相 關用途 。申索人 必須提供

《道 路 (工 程 、使 用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(第  3 7 0  章 )第  29  條 所要 求 的 資 料

(包 括 個 人 資 料 )。如 果 沒 有 按 照 《道 路 (工 程 、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

(第  3 70  章 )第  29  條 的 規 定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(包 括 個 人 資 料 )，申 索 或

會 被 駁 回 。上 述 提 交 的 任 何 資 料 (包 括 個 人 資 料 )，或 會 向 需 要 處

理 該 等 申 索 及 相 關 事 宜 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其 他 組 織 或 機 構 披 露 。

上 述 提 交 個 人 資 料 的 人 士 ，有 權 要 求 查 閱 和 改 正 本 局 所 持 有 其 本

人 的 個 人 資 料 。查 閱 或 改 正 個 人 資 料 的 要 求 須 以 書 面 向 運 輸 及 房

屋 局 (運 輸 科 )保 障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主 任 提 出 ，聯 絡 地 址 為 香 港 添

馬添美道 2  號政府總部東翼 20  樓。  

 

 

2 0 21  年 3  月 9  日 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(運輸 )陳美寶  


